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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質詢
黃浩彪議員

關於《信託法》及信託行業發展之質詢

2023年，內地監管部門出台「信託業務三分類」政策，釐清了信託業在
新時期的發展定位與方向，重新界定信託業務模式，劃分為資產服務信
託、資產管理信託和公益慈善信託三大類共25個品種，為信託業指明了
業務發展路徑。2025年1月，國務院辦公廳轉發金融監管總局《關於加強
監管防範風險推動信託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》，明確指出「信託業
是我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在服務實體經濟和人民美好生活方面
具有重要作用」，奠定了信託業在我國金融體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，為
行業未來發展掃清了認識障礙。2025年9月，為貫徹落實中央金融工作會
議精神，推動信託行業堅守本源、深化改革轉型、有效防控風險，金融
監管總局修訂發布《信託公司管理辦法》，並於本年1月正式生效。

本澳人均收入位居世界前列，社會財富體量龐大，同時亦步入老齡化、
大規模財富代際傳承及共同富裕的新時代，由此催生巨大的多元化資產
管理、綜合化財富管理以及公益慈善等社會服務需求。這些需求的滿足，
離不開信託這一重要管理與服務工具，為信託業帶來難得的發展機遇。
綜合國家政策導向，信託行業正處於金融業發展的戰略風口。

隨著第15/2022號法律《信託法》於2022年12月生效，澳門特別行政區
的金融法律制度迎來了歷史性突破。該法律為本澳建立了信託關係的基
本規範，明確信託財產、受託人義務及受益人保護等核心原則，為財富
管理業務的長遠發展奠定了法律基礎 。

回顧第15/2022號法律的制定過程，政府在向立法會引介時明確陳述立法
理由：「隨著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快速發展，社會累積了一定的財富，
財富管理的需求不斷增加，提出以信託制度讓社會大眾創新財產轉移模
式、靈活地進行財產規劃及經濟活動的要求與日俱增。同時，金融業界
持續提出信託制度對促進現代金融產業成長、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經濟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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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多元及發展財富管理業務均可發揮積極的作用。」

《信託法》的兩大核心目標：其一，回應社會大眾在財產規劃上的需求，
為財富傳承提供新工具；其二，配合金融業界訴求，推動現代金融業發
展，助力經濟適度多元。

信託制度對澳門而言是一項嶄新的法律制度。自法律生效至今已逾三年，
業界與監管部門均在摸索中前行。金融管理局已於2024年5月發布《履行
受託人義務指引》，並與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合作舉辦多項培訓課程。

值此關鍵時刻，社會各界，尤其是有意採用信託服務的市民及期望開拓
業務的金融機構，均十分關注《信託法》在多大程度上兌現了當日的承
諾。

就此，本人向當局提出以下質詢：

1. 金融管理局已於2024年5月發布《履行受託人義務指引》。請問當局：
該指引實施至今已近兩年，當局有否就金融機構（尤其是銀行及保險公
司）開展信託業務的合規情況進行檢討，並考慮推動制定更詳盡的補充
性行政法規或指引？如有進行相關工作，請詳述具體結果。

2.《信託法》立法意為發揮信託制度對現代金融產業的促進作用，惟目前
在實務推展上，信託業務的稅務處理（如物業轉移時的印花稅）及與
《民法典》特留份制度的配合問題，仍是業務推廣的主要障礙。當局有
否就此與財政局及法務局等部門進行跨部門協調以進行優化，從而真正
促進現代金融業的成長？

3. 法律制度的存在只是第一步，其有效實施、監管配套以及與周邊地區
的互聯互通，才是決定本澳能否發展成為區域性財富管理中心的關鍵。
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的背景下，當局有否與內地監管部門協商，
允許在澳門設立的信託在深合區內推廣以澳門法律管轄的信託架構，以
推動澳門信託服務「走進去」，讓澳門的信託服務能夠服務於深合區內
的居民及資產，從而將本澳的法律制度優勢轉化為實質的經濟發展動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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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力澳門實現發展財富管理業務的長遠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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